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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  
及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及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及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及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  

 
 
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就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進一步審議  

3.1  薪常會應當局邀請，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檢討文職職系的工作相關津貼。有關結果和建議

載於二零零零年六月發表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內。  

3 .2  當局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就我們的建議展開

為期三個月的諮詢，徵詢員工和部門管方的意見。在

考慮諮詢所得的意見後，當局擬定了具體處理方案，

並在二零零二年九月進一步諮詢員工和部門管方。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函薪常

會，闡明當局對有關檢討的決定（見附錄 I）。  

3 .3  考慮到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的全面檢討正

在進行（見第二章），當局認為在現階段宜集中改善

工作相關津貼制度的管理效率，同時有關的現有架構

應大致上維持不變。對工作相關津貼制度作出的任何

基本改動，會在上述的全面檢討中進一步研究。  

3 .4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信中表示，當局決定暫

不跟進薪常會有關降低申領工作相關津貼資格截分點

（現為總薪級表第 33 點）的建議。作出這個決定，

是有鑑於職方和部門管方意見不一，而進行中的公務

員薪酬政策和制度全面檢討或會對工作相關津貼制度

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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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我們對這個決定有所保留。我們在二零零零

年六月發表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裏曾經指出，負責管

理工作或相若職責的公務員，不應在執行工作時墨守

僵硬的職務範圍，也不應在接受額外或新工作時預期

符合資格領取津貼。由於很多在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

下的公務員也從事管理工作，我們建議降低申領工作

相關津貼的資格截分點，使之與逾時工作津貼看齊。

換言之，我們依然認為，只有職級頂薪點在總薪級表

第 25 點或以下及起薪點在總薪級表第 19 點或以下的

公務員，才符合資格申領工作相關津貼。  

3 .6  我們注意到，對於我們就文職職系各項工作

相關津貼提出的建議，當局已作出回應，並修訂其中

兩項原則。首先，當局修訂了有關執行額外或特殊職

務所需時間多寡這項原則，以解決各部門難於劃一應

用的問題，與及照顧部門的需要，更靈活地利用工作

相關津貼激勵員工，提供快捷和高效率的公共服務。

修訂後的原則轉為着重服務需求和運作效率。其次，

當局亦已修訂涉及“固有職務”的原則，清楚及更具

體地指定不應為“有關職系或職級的固有職務”發放

工作相關津貼。  

3 .7  我們就工作相關津貼的分類、數額釐定機制

和實施暫緩批核期以便檢討文職職系各項工作相關津

貼的建議，已獲當局接納。暫緩批核期由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一日起實施，為期六個月，其間各局和部門須

檢討其職權範圍內的所有工作相關津貼。  

3 .8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致 函 （ 見 附 錄

J  ）當局表達意見。我們注意到當局已定下計劃，資

格截分點一事會在進行全面檢討時再行研究；我們亦

建議，一俟情況許可，應盡快處理有關事宜。此外，

我們亦要求當局定期把六個月暫緩批核期內各項工作

相關津貼的檢討進展，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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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與公務員工會的非正式會晤  

3.9  自一九九二年起，我們每年都與高級公務員

評議會（高評）、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第一

標準評議會）這兩個政府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就文職

職系事宜進行非正式會晤。高評的職方成員來自香港

海外公務員協會、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和香港政府華

員會。為聽取更多方面的意見，薪常會在一九九六年

決定亦會晤高評以外的三大聯盟工會，即香港公務員

總工會（總工會）、政府人員協會和香港公務員工會

聯合會（聯合會）。這些會晤非常有用，有助薪常會

了解公務員所關注的問題。  

3 .10  二零零二年的非正式會晤在十二月舉行。一

如往年，我們邀請七個公務員工會分別會晤。高評三

個成員工會表示當時他們希望與當局集中討論薪酬檢

討事宜，因此不擬參加有關會議。政府人員協會也拒

絕了我們的邀請，因為當時他們對公務員薪酬和服務

條件尚未有具體意見。結果，我們只是與第一標準評

議會的職方、總工會和聯合會進行非正式會晤。  

3 .11  在各公務員工會提出的多項問題中，他們的

主要關注是二零零三年的薪酬調整。工會普遍表示，

公務員願意與市民共度時艱，並願意接受按照現行薪

酬調整機制得出的任何結果。他們希望當局能夠與職

方共同商議，訂定二零零三年薪酬調整的方案。我們

亦理解他們擔心再次立法減薪，以及在目前經濟不景

的情況下進行薪酬水平調查會有負面影響。  

3 .12  關於可能推出的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各工

會表示，當局如果決定推行，給予的補償即使不比第

一輪計劃優厚，也須相若，才能吸引公務員參加。此

外，這項計劃應公開讓所有職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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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我們就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檢討專責小組

第一階段研究最後報告所載的若干建議，與各工會交

換意見。有關他們對考慮把共通及一般職系轉為部門

職系一事的關注，我們亦作出回應。至於有建議指應

研究把附帶福利納入底薪內，我們得悉他們憂慮這些

措施可能影響公務員目前享有的福利。各工會關注的

另一個問題是︰當局可能有選擇性及零碎地推行專責

小組的部分建議，而非整體地實施全套建議。  

3 .14  有關的評議會向我們解釋建議把第一標準薪

級人員由乙類轉為甲類人員的理據，以及合併一級工

人和二級工人職系以提高第一標準薪級人員士氣的建

議。關於總工會和聯合會申請加入高評一事，我們得

悉各工會建議檢討現行的公務員評議機制，以擴大其

代表性。  

3 .15  我們認為與公務員工會交換意見十分有用，

並已將他們的意見轉交當局考慮和跟進。  


